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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15-03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海南先进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暂定名，

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参股投资比例：基金总规模 25,000 万元，其中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 5,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20%，东橡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出资 7,500万元，占总股本的 30%，剩余 12,500万元由国家、地方政府

以及其它战略投资者出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橡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橡投资公司”）拟与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及其它战略投

资者共同投资设立海南先进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材料基金”），基金总规模 25,000 万

元，其中农垦集团出资 5,0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20%，东橡投资公司出资 7,5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30%，剩余 12,500 万元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其它战略投资

者出资。 

农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70%的股权。因此，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

规定，东橡投资公司与农垦集团共同投资构成了关联交易。 

相关议案已经 2015年 8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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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联董事林进挺先生、刘大卫先生、彭富庆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事宜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关于本项目的关联交易金额将不会

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该项目还需要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原名为海南省农垦总公

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70%的股权，相关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 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35-43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亿元 

法定代表人：林进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橡胶、热带农业、畜牧、旅游、房地产、金融、工业加工、

商业贸易、科学研究、服务行业、医疗、健康、物流、建材、工程设计、建设与

施工、信息及高新技术、文化、艺术、体育、出版等产业投资及服务。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农垦集团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11.69 亿元、负债总

额为 79.37 亿元、净资产为 132.31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37.49%；2014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212.84亿元、净利润 6.39 亿元。 

三、新材料基金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新材料基金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规范管理和支持创新几项原则下设立，

基金投向包括天然橡胶新材料在内的新兴材料相关产业或企业，对中国先进橡胶

产业联盟内优秀成员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对其他一些收益前景较好的战略型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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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进行财务投资等，支持天然橡胶新材料和新应用的研发，促进科研成果的产

业化转移，促进研融结合和行业内的并购整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橡投资公司和农垦集团联合其它战略投资者设立新材料基金，符合国家基

金产业政策引导方向，符合海南橡胶和东橡投资公司的战略定位，能更好地发挥

东橡投资公司作为海南橡胶项下金融控股平台的作用，有效推进海南橡胶产业转

型、延伸产业链和实现战略扩张，又可促进海南橡胶研融结合，加快研发成果的

生成及产业转化，对符合海南橡胶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的新兴领域提前进行布局和

沉淀。 

五、存在的风险分析 

1、目前各方仅就共同投资成立新材料基金的有关原则和基础事项达成了共

识，协议尚未签署，且该基金设立尚需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并且该产业基

金尚未完成资金募集，新材料基金是否成功设立及公司是否按预期参与本产业基

金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2、产业基金的运作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标的项目的风险，存在因宏观经济、

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的变化多种因素影响，面临不能实现预期效益

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发挥自身在行业、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势，促进基金募资，并协同

基金管理公司努力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经过严格的研究、尽职调查、分析和审

核，遴选合适的基金投资项目，降低投资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认为：公司严格执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中的相关规定，确保了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

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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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此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海南橡胶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2日 


